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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148期稅務地政法令彙刊 

出刊日期：102.10.20 
中央法規 
※修正「各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料及親等關聯資 

  料辦法」 
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4 日台內戶字第 1020293389 號令 

修正「各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料及親等關聯資料辦法」。 

  附修正「各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料及親等關聯資料辦法」 

各機關申請提供戶籍資料及親等關聯資料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戶籍法（以下簡稱本法）第六十七條第二 

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提供資料之種類如下： 

一、書面戶籍資料：指現戶戶籍資料、除戶戶籍資料 

、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資料、戶籍登記申請書、 

證明書、檔存證明文件、簿冊及卡片。 

二、電磁紀錄戶籍資料：指依據戶籍登記項目經電腦 

處理之個人及全戶資料檔案。 

三、人口統計資料：指依據戶籍登記之現住人口或依 

戶籍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編製戶口統計資料， 

依統計期間可分月統計資料、季統計資料及年統 

計資料。 

四、親等關聯資料：指戶政機關依據戶籍資料連結親 

屬關係，依規定提供之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申請機關，指中央與地方各級機關。 

  本辦法所稱資訊連結系統，指內政部開發之連結介 

面、電子閘門與資訊中介服務等應用軟體及作業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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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辦法所稱資訊連結系統提供機關（以下簡稱提供 

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但親等關聯資料以內政 

部為提供機關。 

            本辦法所稱連結機關，指向前項提供機關申請應用 

資訊連結系統，依法行使公權力之中央或地方各級機 

關。 

第 四 條  申請機關申請提供書面戶籍資料、人口統計資料或 

申請查對、抄錄戶籍資料，應以書面向戶政事務所提 

出申請。但遇有緊急情形者，不在此限。 

  前項但書情形，申請機關應於申請後七日內補提申 

請書。 

第 五 條  申請機關申請提供書面戶籍資料，應載明被查詢者 

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戶籍地行政區或戶籍地 

址、申請事由，並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之。但戶籍 

登記申請書、簿冊、卡片與檔存證明文件等資料，應 

向保管資料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戶政事務所得提供跨管轄區域戶籍資料。 

  戶政事務所應依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審核各機關之 

申請事由。 

第 六 條  戶政事務所受理申請機關申請查對、抄錄或交付書 

面戶籍資料時，得依戶政規費收費標準酌收規費。 

第 七 條  資訊連結系統提供資料方式如下： 

一、線上資料查詢。 

二、電磁紀錄之檔案傳輸或儲存媒體交換。 

  親等關聯資料以前項第一款方式提供為限。 

第 八 條  連結機關申請應用資訊連結系統，其申請之電磁紀 

錄戶籍資料屬全國性或跨直轄市、縣（市）者，向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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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部為之；屬單一直轄市、縣（市）資料者，向各該 

直轄市、縣（市）政府為之。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 

依其規定。 

  連結機關申請應用資訊連結系統，申請親等關聯資 

料，向內政部為之。 

  連結機關經核准應用資訊連結作業，其效期為五年 

效期屆滿三個月前得重新申請應用，屆期未申請者， 

提供機關以書面告知並確認無須續行提供後，於效期 

屆滿時停止連結作業。 

  連結機關逾一年未應用資訊連結作業者，提供機關 

以書面告知並確認無需求後，停止連結作業。 

第 九 條  連結機關申請應用資訊連結系統，應符合提供機關 

規定格式，並備下列文件向提供機關提出： 

一、申請表。 

二、各類需求資料項目表。 

三、使用戶役政資訊管理規定。 

四、資料交換安全協議書。 

  前項規定格式，由內政部公告之。 

  第一項使用戶政資訊管理規定，應敘明下列事項： 

一、使用資料之目的及資料安全管制作業。 

二、定期督考查核及配合提供機關實施稽核作業之具 

體程序，且每半年至少辦理一次內部稽核。 

三、使用者查詢資料之具體作業程序。 

四、處理個人資料之保密措施。 

五、對於取得資料之處理及利用，違反個人資料保護 

法規定致當事人權益受損時應負之責任。 

六、使用者違反規定時應負之責任。 

七、使用完成後資料之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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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親等關聯資訊連結系統使用者身分，依業務性質分 

為機關管控稽核人員及機關查詢人員。 

  連結機關線上查詢親等關聯資料，除有特別協議外 

，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機關管控稽核人員應先登錄授權查詢人員帳號、 

授權查詢期間及被查詢者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由系統自動產生查詢授權碼。 

二、機關查詢人員查詢親等關聯資料時，應由機關管 

控稽核人員與機關查詢人員同時以自然人憑證登 

錄。 

三、機關查詢人員應點選查詢授權碼、承辦案號、被 

查詢者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被查詢者父母姓名 

，以查詢親等關聯資料。 

第 十一 條  資訊連結系統發生異常時，連結機關應依下列各款 

順序處理： 

一、網路通訊異常應向電信機構查明。 

二、提供機關系統異常應向提供機關查明。 

三、取得之資料有疑義應於七日內請提供機關查明。 

第 十二 條  連結機關應於提供機關核准申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 

，取回申請之電磁紀錄戶籍資料，連結機關對於取得 

之電磁紀錄戶籍資料應設定存取與使用權限及管理程 

序。 

提供機關應於期限屆滿時刪除連結機關申請之電磁 

紀錄戶籍資料。但連結機關因特殊事故無法取回，於 

到期日前通知提供機關經同意者，得延長保留資料期 

限，最長不得逾十日。 

第 十三 條  提供機關及連結機關應保存電磁紀錄戶籍資料日誌 

。連結機關應定期稽核，遇有缺失時，應即檢討改善 



~ 5 ~ 
 

。 

提供機關對連結機關實施稽核時，連結機關應密切 

配合。 

第 十四 條  連結機關應備妥應用資訊連結系統使用者清冊，以 

配合提供機關實施稽核。 

  連結機關應建立調整權限及註銷帳號之作業程序， 

使用人員職務調動、離職或退休時，應即調整權限、 

廢止或註銷帳號。 

第 十五 條  連結機關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提供機 

關： 

一、承辦人員及單位主管異動時，應於異動後七日內 

通知提供機關備查。 

二、終止連結作業時，應於終止日前一個月內通知提 

供機關。 

第 十六 條  連結機關違反第九條資訊管理規定者，提供機關應 

即以書面通知限定相當期間改善，並得暫停其連結作 

業。 

  前項改善期間最長不得逾半年。 

  第一項之連結機關屆期未改善，情節重大者，提供 

機關應即停止其連結作業。 

第 十七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修正「臺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 

登記處理要點」第二點、「時效取得地上權登 
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繼承登記法 
令補充規定」部分規定及「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執行要點」第九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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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726 號令 

修正「臺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理要點」第

二點、「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七點、「繼

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部分規定及「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行

要點」第九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臺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理要

點」第二點、「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七點、

「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部分規定及「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執行要點」第九點規定   

臺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理要點第二點修

正規定   

二、合法繼承人申請更正登記時，應提出更正登記申請書，並附 

具下列文件： 

（一）原土地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書。 

（二）繼承系統表。申請人應於表內註明：「本表所列如有 

遺漏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 

，並簽名或蓋章。 

（三）登記名義人死亡之戶籍謄本及合法繼承人現在之戶籍 

謄本；如戶籍資料無登記名義人死亡之記載，經戶政 

機關證明者，得提繳親屬證明書或其他可資證明死亡 

之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 

出。 

◎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 

五、以戶籍證明文件為占有事實證明申請登記者，如戶籍有他遷 

記載時，占有人應另提占有土地四鄰之證明書或公證書等文 

件。 

七、占有人申請登記時，應填明土地所有權人之現住址及登記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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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載之住址，如土地所有權人死亡者，應填明其繼承人及該 

繼承人之現住址，並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或繼承人之戶籍謄 

本。若確實證明在客觀上不能查明土地所有權人之住址，或 

其繼承人之姓名、住址或提出戶籍謄本者，由申請人於登記 

申請書備註欄切結不能查明之事實。 

   前項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公業、寺廟或神明會，申請書內應載明 

管理者之姓名、住址。如其管理者已死亡或不明者，應檢附 

向各該主管機關查復其派下或信徒（會員）申報登錄或管理 

者備查之文件。如經查復無上開文件者，視為客觀上不能查 

明管理者之姓名、住址，申請書無須填明管理者之姓名、住 

址。 

   無人承認繼承之土地，應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第一 

千一百七十八條第二項、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六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六十八條第一項規定選任遺產管 

理人，並於申請書內填明遺產管理人之姓名、住址。 

◎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七十九、繼承人持憑被繼承人剝奪某繼承人繼承權之遺囑申辦繼 

承登記，依檢附之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本未發現喪失繼 

承權人有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代位繼承時，登記機關應准 

其繼承登記。嗣後如有代位繼承人主張其繼承權被侵害 

時，可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六條規定，訴請法院回復 

其繼承權。 

      前項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 

八十七、申請人持遺囑或法院准予拋棄繼承權之證明文件申辦繼 

承登記時，已檢附未被遺囑指定繼承之繼承人或拋棄繼 

承權之繼承人曾設籍於國內之戶籍謄本供登記機關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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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被繼承人之關係，或登記機關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 

詢者，得免檢附該未被遺囑指定繼承之繼承人或拋棄繼 

承權之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本。 

九十一、被繼承人（即登記名義人）於日據時期死亡或光復後未 

設籍前死亡，繼承人申辦繼承登記時，倘有被繼承人生 

前戶籍資料而無死亡之戶籍記事時，可依內政部四十年 

十一月十六日內戶字第五九一八號代電規定檢具死亡證 

明文件或在場親見其死亡者二人之證明書，向戶政機關 

聲請為死亡之登記，據以辦理；倘繼承人以書面申請戶 

政機關查復無被繼承人日據時期及光復後之戶籍資料， 

如合於下列情形之一者，申請繼承登記時，免檢附土地 

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文件辦理： 

（一）依繼承人檢附之戶籍謄本已能顯示被繼承人死亡 

，且申請人於繼承系統表註明登記名義人死亡日 

期。 

（二）申請人於繼承系統表註明被繼承人死亡日期，並 

切結「死亡日期如有不實，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 

」。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時期死亡或光復後未設籍前死亡者， 

可比照前項辦理。 

第一項第一款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 

得免提出。 

九十四、被繼承人及繼承人為華僑，未辦理戶籍登記者，得檢附 

經我駐外館處驗證之死亡證明書及身分證明申辦繼承登 

記。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行要點第九點修正規定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規定辦理提存之方式如下： 

（一）應以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為提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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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共有人之住址為日據時期之番地，可以該番地所查 

對之現在住址向法院辦理提存。 

（三）他共有人之住址不詳，經舉證客觀上仍無法查明時， 

依下列方式辦理： 

１、他共有人確尚生存者，部分共有人可以該他共有 

人為受取權人，辦理提存，並依提存法第二十七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九條規定，聲請公 

示送達。 

２、他共有人已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為清償或辦理 

提存之對象。 

３、他共有人已死亡而其繼承人之有無不明者，則應 

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七條選定之遺產管理人或 

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八條第二項選任之遺產管 

理人為清償或辦理提存之對象。無遺產管理人時 

，可依民法第三百二十六條規定，以不能確知孰 

為債權人而難為給付為由，辦理提存。 

４、他共有人行蹤不明而未受死亡宣告者，可依民法 

第十條、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項所定財產管理人為清償或辦理提存之對象。 

（四）以他共有人之繼承人為提存對象時，應依提存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在提存書領取提存物所附條件欄內記明提 

存物受取人領取提存物時，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四 

十二條檢附遺產稅繳清證明書、免稅證明書、同意移 

轉證明書或不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後，持憑法院核發 

之提存書，並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規定之 

文件。 

臺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辦土地總登記處理要點第二點修

正規定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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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二、合法繼承人申請

更正登記時，應提出

更正登記申請書，並

附具下列文件： 

（一）原土地所有權

狀或他項權利證明

書。 

（二）繼承系統表。

申請人應於表內註

明：「本表所列如有

遺漏或錯誤致他人受

損害者，申請人願負

法律責任」，並簽名

或蓋章。 

（三）登記名義人死

亡之戶籍謄本及合法

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

本；如戶籍資料無登

記名義人死亡之記

載，經戶政機關證明

者，得提繳親屬證明

書或其他可資證明死

亡之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戶籍謄

本，能以電腦處理達

成查詢者，得免提

出。 

二、合法繼承人申請

更正登記時，應提出

更正登記申請書，並

附具左列文件： 

（一）原土地所有權

狀或他項權利證明

書。 

（二）繼承系統表。

申請人應於表內註

明：「本表所列如有

遺漏或錯誤致他人受

損害者，申請人願負

法律責任」，並簽名

或蓋章。 

（三）登記名義人死

亡之戶籍謄本及合法

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謄

本；如戶籍資料無登

記名義人死亡之記

載，經戶政機關證明

者，得提繳親屬證明

書或其他可資證明死

亡之文件。 

一、修正「左列」

為「下列」。 

二、本條由合法繼承

人申辦更正登記之

規定，涉及申請人與

土地權利登記名義

人 繼 承 關 係 之 認

定，其應附文件應與

土地登記規則第一

百十九條申請繼承

登記之文件相同，爰

配合該規則規定，增

訂第二項，以達戶籍

謄本減量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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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五點、第七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五、以戶籍證明文件

為占有事實證明申請

登記者，如戶籍有他

遷記載時，占有人應

另提占有土地四鄰之

證明書或公證書等文

件。 

五、以戶籍謄本為占

有事實證明文件申請

登記者，如戶籍謄本

有他遷記載時，占有

人應另提占有土地四

鄰之證明書或公證書

等文件。 

按得為占有事實證

明之戶籍文件，除

戶籍謄本外，尚有

其他如戶口名簿影

本者，爰修正「戶

籍謄本」為「戶籍

證明文件」，並酌

作文字修正，以資

周延。  

七、占有人申請登記

時，應填明土地所有

權人之現住址及登記

簿所載之住址，如土

地所有權人死亡者，

應填明其繼承人及該

繼承人之現住址，並

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

或繼承人之戶籍謄

本。若確實證明在客

觀上不能查明土地所

有權人之住址，或其

繼承人之姓名、住址

或提出戶籍謄本者，

由申請人於登記申請

書備註欄切結不能查

明之事實。 

七、占有人申請登記

時，應填明土地所有

權人之現住址及登記

簿所載之住址，如土

地所有權人死亡者，

應填明其繼承人及該

繼承人之現住址，並

應檢附土地所有權人

或繼承人之戶籍謄

本。若確實證明在客

觀上不能查明土地所

有權人之住址，或其

繼承人之姓名、住址

或提出戶籍謄本者，

由申請人於登記申請

書備註欄切結不能查

明之事實。 

按登記機關已得透

過戶役政資訊系統

查詢登記之申請人

或其利害關係人之

戶籍資料，故為貫

徹簡政便民政策並

達戶籍謄本減量之

目標，倘登記機關

能以電腦處理達成

查詢該被占有土地

之所有權人或其繼

承人之戶籍資料，

應無需再要求占有

人檢附相關戶籍謄

本，爰增訂第二項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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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戶籍謄本，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

者，得免提出。 

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

公業、寺廟或神明

會，申請書內應載明

管理者之姓名、住

址。如其管理者已死

亡或不明者，應檢附

向各該主管機關查復

其派下或信徒（會員）

申報登錄或管理者備

查之文件。如經查復

無上開文件者，視為

客觀上不能查明管理

者之姓名、住址，申

請書無須填明管理者

之姓名、住址。 

無人承認繼承之土

地，應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七十七條、第一

千一百七十八條第二

項、臺灣地區與大陸

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六十七條之一第一項

或第六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選任遺產管理

人，並於申請書內填

土地所有權人為祭祀

公業、寺廟或神明

會，申請書內應載明

管理者之姓名、住

址。如其管理者已死

亡或不明者，應檢附

向各該主管機關查復

其派下或信徒（會員

）申報登錄或管理者

備查之文件。如經查

復無上開文件者，視

為客觀上不能查明管

理者之姓名、住址，

申請書無須填明管理

者之姓名、住址。 

無人承認繼承之土

地，應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七十七條、第一

千一百七十八條第二

項、臺灣地區與大陸

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六十七條之一第一項

或第六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選任遺產管理

人，並於申請書內填

明遺產管理人之姓

名、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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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遺產管理人之姓

名、住址。 

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七十九、繼承人持憑

被繼承人剝奪某繼承

人繼承權之遺囑申辦

繼承登記，依檢附之

繼承系統表及戶籍謄

本未發現喪失繼承權

人有直系血親卑親屬

可代位繼承時，登記

機關應准其繼承登

記。嗣後如有代位繼

承人主張其繼承權被

侵害時，可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四十六條規

定，訴請法院回復其

繼承權。 

前項之戶籍謄本，能

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

者，得免提出。 

七十九、繼承人持憑

被繼承人剝奪某繼承

人繼承權之遺囑申辦

繼承登記，如依繼承

系統表及戶籍謄本未

發現喪失繼承權人有

直系血親卑親屬可代

位繼承時，登記機關

應准其繼承登記。嗣

後如有代位繼承人主

張其繼承權被侵害

時，可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四十六條規定，

訴請法院回復其繼承

權。 

配合土地登記規則

第一百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申請繼承

登記應附之戶籍謄

本能以電腦處理達

成查詢者，得免提

出，爰增訂第二項

規定，並修正第一

項部分文字。 

八十七、申請人持遺

囑或法院准予拋棄繼

承權之證明文件申辦

繼承登記時，已檢附

未被遺囑指定繼承之

八十七、申辦繼承登

記依照土地登記規則

第一百十九條規定，

應提出之戶籍謄本，

不得以其他身分證明

土地登記規則第

一百十九條第三

項已規定，申請繼

承登記應附之戶

籍謄本能以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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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人或拋棄繼承權

之繼承人曾設籍於國

內之戶籍謄本供登記

機關查對其與被繼承

人之關係，或登記機

關能以電腦處理達成

查詢者，得免檢附該

未被遺囑指定繼承之

繼承人或拋棄繼承權

之繼承人現在之戶籍

謄本。 

文件代替。但持遺囑

或法院准予拋棄繼承

權證明文件申辦繼承

登記時，申請人如已

檢附未被遺囑指定繼

承之繼承人或拋棄繼

承權之繼承人曾設籍

於國內之戶籍謄本供

登記機關查對其與被

繼承人之關係，或登

記機關能以電腦處理

達成查詢者，得免檢

附該未被遺囑指定繼

承之繼承人或拋棄繼

承權之繼承人現在之

戶籍謄本。 

處 理 達 成 查 詢

者，得免提出，本

點前段文字易致

誤解須提出戶籍

謄本始得申辦繼

承登記，爰配合該

規則規定修正部

分文字。 

九十一、被繼承人（即

登記名義人）於日據

時期死亡或光復後未

設籍前死亡，繼承人

申辦繼承登記時，倘

有被繼承人生前戶籍

資料而無死亡之戶籍

記事時，可依內政部

四十年十一月十六日

內戶字第五九一八號

代電規定檢具死亡證

明文件或在場親見其

九十一、被繼承人（即

登記名義人）於日據

時期死亡或光復後未

設籍前死亡，繼承人

申辦繼承登記時，倘

有被繼承人生前戶籍

資料而無死亡之戶籍

記事時，可依內政部

四十年十一月十六日

內戶字第五九一八號

代電規定檢具死亡證

明文件或在場親見其

配合土地登記規則

第一百十九條第三

項規定，申請繼承

登記應附之戶籍謄

本能以電腦處理達

成查詢者，得予提

出，爰增訂第三項

規定，並修正第一

項第一款部分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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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者二人之證明

書，向戶政機關聲請

為死亡之登記，據以

辦理；倘繼承人以書

面申請戶政機關查復

無被繼承人日據時期

及光復後之戶籍資

料，如合於下列情形

之一者，申請繼承登

記時，免檢附土地登

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文

件辦理： 

（一）依繼承人檢附

之戶籍謄本已能顯示

被繼承人死亡，且申

請人於繼承系統表註

明登記名義人死亡日

期。 

（二）申請人於繼承

系統表註明被繼承人

死亡日期，並切結「死

亡日期如有不實，申

請 人 願 負 法 律 責

任」。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時

期死亡或光復後未設

籍前死亡者，可比照

死亡者二人之證明

書，向戶政機關聲請

為死亡之登記，據以

辦理；倘繼承人以書

面申請戶政機關查復

無被繼承人日據時期

及光復後之戶籍資

料，如合於下列情形

之一者，申請繼承登

記時，免檢附土地登

記規則第一百十九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文

件辦理： 

（一）依繼承人之戶

籍謄本所載已能顯示

被繼承人死亡，且申

請人於繼承系統表註

明登記名義人死亡日

期。 

（二）申請人於繼承

系統表註明被繼承人

死亡日期，並切結「死

亡日期如有不實，申

請 人 願 負 法 律 責

任」。 

繼承人之一於日據時

期死亡或光復後未設

籍前死亡者，可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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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辦理。 

第一項第一款之戶籍

謄本，能以電腦處理

達成查詢者，得免提

出。 

前項辦理。 

九十四、被繼承人及

繼承人為華僑，未辦

理戶籍登記者，得檢

附經我駐外館處驗證

之死亡證明書及身分

證明申辦繼承登記。

九十四、被繼承人及

繼承人為華僑無法提

出戶籍謄本，得檢附

經外交部（駐外使領

館處）認證之死亡證

明書及身分證明申辦

繼承登記。 

按華僑無法提出戶

籍謄本者，原係未

於國內辦理戶籍登

記，為避免有要求

華僑檢附戶籍謄本

申辦繼承登記規定

之誤解，及配合外

交部九十九年十二

月十四日部授領三

字第○九九七○○

○四○一號函，因

制定公布「外交部

及駐外館處文件證

明條例」，為使法

令用語一致，請各

機關修正所管法規

授權外交部駐外館

處辦理文書驗證之

法規，將「認證」、

「證明」及「簽證」

等用詞修正為「驗

證」，爰參酌土地

登記規則第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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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七款文字用

語，修正本點規

定，以資明確。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行要點第九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

規定辦理提存之方式

如下： 

（一）應以本法條第

一項共有人為提存

人。 

（二）他共有人之住

址為日據時期之番

地，可以該番地所查

對之現在住址向法院

辦理提存。 

（三）他共有人之住

址不詳，經舉證客觀

上仍無法查明時，依

下列方式辦理： 

 1.他共有人確尚生

存者，部分共有人可

以該他共有人為受取

權人，辦理提存，並

依提存法第二十七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

百四十九條規定，聲

請公示送達。 

九、依本法條第三項

規定辦理提存之方式

如下： 

（一）應以本法條第

一項共有人為提存

人。 

（二）他共有人之住

址為日據時期之番

地，可以該番地所查

對之現在住址向法院

辦理提存。 

（三）他共有人之住

址不詳，經舉證客觀

上仍無法查明時，依

下列方式辦理： 

 1.他共有人確尚生

存者，部分共有人可

以該他共有人為受取

權人，辦理提存，並

依提存法第二十七條

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一

百四十九條規定，聲

請公示送達。 

查非訟事件法關於

失蹤人財產管理事

件之規定，因家事

事件法第四編第八

章已有整體規範，

已配合以總統一○

二年五月八日華總

一義字第一○○○

八二六九一號令公

布刪除，其中原非

訟事件法第一百零

九條關於財產管理

人順序之規定，改

於家事事件法第一

百四十三條規範，

爰配合修正本點

「非訟事件法第一

百零九條」為「家

事事件法第一百四

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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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他共有人已死亡

者，應以其繼承人為

清償或辦理提存之對

象。 

 3.他共有人已死亡

而其繼承人之有無不

明者，則應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七十七條選

定之遺產管理人或依

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

八條第二項選任之遺

產管理人為清償或辦

理提存之對象。無遺

產管理人時，可依民

法第三百二十六條規

定，以不能確知孰為

債權人而難為給付為

由，辦理提存。 

4.他共有人行蹤不明

而未受死亡宣告者，

可依民法第十條、家

事事件法第一百四十

三條第一項、第二項

所定財產管理人為清

償或辦理提存之對

象。 

（四）以他共有人之

繼承人為提存對象

 2.他共有人已死亡

者，應以其繼承人為

清償或辦理提存之對

象。 

 3.他共有人已死亡

而其繼承人之有無不

明者，則應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七十七條選

定之遺產管理人或依

民法第一千一百七十

八條第二項選任之遺

產管理人為清償或辦

理提存之對象。無遺

產管理人時，可依民

法第三百二十六條規

定，以不能確知孰為

債權人而難為給付為

由，辦理提存。 

4.他共有人行蹤不明

而未受死亡宣告者，

可依民法第十條、非

訟事件法第一百零九

條第一項、第二項所

定財產管理人為清償

或辦理提存之對象。

（四）以他共有人之

繼承人為提存對象

時，應依提存法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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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依提存法第二

十一條規定在提存書

領取提存物所附條件

欄內記明提存物受取

人領取提存物時，應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四十二條檢附遺產稅

繳清證明書、免稅證

明書、同意移轉證明

書或不計入遺產總額

證明書後，持憑法院

核發之提存書，並檢

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一

百十九條規定之文

件。 

十一條規定在提存書

領取提存物所附條件

欄內記明提存物受取

人領取提存物時，應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四十二條檢附遺產稅

繳清證明書、免稅證

明書、同意移轉證明

書或不計入遺產總額

證明書後，持憑法院

核發之提存書，並檢

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一

百十九條規定之文

件。 

※修正「辦理寺廟登記須知」 

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10 日台內民字第 1020287824 號令 

修正「辦理寺廟登記須知」，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辦理寺廟登記須知」   

辦理寺廟登記須知修正規定 

一、爲規範寺廟登記之申請程序及應備表件，特訂定本須知。   

二、本須知所稱寺廟除本須知另有規定外，指適用監督寺廟條例 

    之寺廟。   

   寺廟登記分設立登記及變動登記。   

三、寺廟登記事項如下：   

（一）名稱。 

（二）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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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祀神佛。 

（四）宗教別。 

（五）負責人姓名。 

（六）負責人產生方式。 

（七）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式。 

（八）財產。 

（九）法物。 

（十）組織成員。 

（十一）組織或管理章程。 

四、申請寺廟設立登記，其寺廟建築物應符合下列要件：   

（一）專供宗教使用並取得用途為寺廟之建築物使用執照者 

      。 

（二）建築物外觀具所屬宗教建築特色，或經所屬教會證明 

      具該宗教建築特色。 

（三）有供奉神佛像供人膜拜，從事宗教活動事實。 

五、申請寺廟設立登記，應由寺廟負責人檢具下列表件，向寺廟 

    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提出：   

（一）登記申請書。 

（二）寺廟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等 

      身分證明文件。 

（三）寺廟登記概況表三份（附件一）。 

（四）法物清冊四份（附件二）。 

（五）符合第十二點第二項認定原則之信徒或執事名冊（附 

      件三之一、三之二）、願任同意書（附件四）及證明 

      文件各四份。 

（六）組織或管理章程及信徒或執事會議紀錄各四份。 

（七）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式四份（附件五）。 

（八）房屋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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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築改良物登記（簿）謄本及土地登記（簿）謄本。 

（十）寺廟建築物外觀及主祀神佛像照片。 

（十一）加入所屬教會之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十二）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人捐贈同意書及印鑑證明。土 

        地及建築物已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零四條規定註 

        記者，附更名登記同意書及印鑑證明。 

前項第九款表件能以電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附。寺廟建 

築物如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零四條規定者，亦同。   

六、第五點第一項第七款之寺廟圖記，應使用木質或其他不易損 

    壞材質，鐫刻陽文篆體寺廟全銜，並應符合本須知所定規格 

    （附件六）。   

七、申請寺廟設立登記經鄉（鎮、市、區）公所初審合於規定者 

    ，鄉（鎮、市、區）公所應函報直轄市、縣（市）政府複審。 

   直轄市、縣（市）政府經書面審查合於規定者，應會同建築 

管理、消防、其他有關（單位）機關及寺廟所在地鄉（鎮、 

市、區）公所辦理現場會勘。經現場會勘合於規定者，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發給辦理不動產更名或移轉登記用之寺 

廟登記證（附件七）。   

八、申請寺廟設立登記案件依第七點第一項初審不合規定，或依 

第七點第二項書面審查或現場會勘不合規定者，鄉（鎮、市 

、區）公所或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限期命補正；逾期不 

補正者，得駁回其申請。   

九、寺廟負責人應於核發辦理不動產更名或移轉登記用之寺廟登 

記證九十日內，向地政機關辦妥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更名或 

移轉登記為寺廟所有，並檢附下列文件報請鄉（鎮、市、區 

）公所函轉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發給寺廟登記證：   

（一）原核發辦理不動產更名或移轉登記用之寺廟登記證。 

（二）土地及建築改良物登記（簿）謄本各一份。但能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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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附。 

（三）財產清冊（附件八）四份。 

十、寺廟負責人未依第九點所定期限辦理土地及建築物更名登記 

或移轉登記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註銷其辦理不動產 

更名或移轉登記用之寺廟登記證，並通知寺廟所在地管轄之 

地政事務所。但有特殊原因，寺廟負責人敘明理由報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同意者，不在此限。   

十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受理鄉（鎮、市、區）公所依第九 

點函轉之文件後，於下列文件加蓋印信，併同寺廟登記證 

（附件九）函送鄉（鎮、市、區）公所發還寺廟：   

（一）組織或管理章程。 

（二）信徒或執事組織成員名冊。 

（三）法物清冊。 

（四）財產清冊。 

（五）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式。 

直轄市、縣（市）政府發還寺廟前項文件時，應一併函請 

鄉（鎮、市、區）公所於文到七日內，於下列地點辦理信 

徒或執事組織成員名冊公告，期間至少三十日：   

（一）鄉（鎮、市、區）公所公告欄。 

（二）寺廟所在地村（里）辦公處公告欄。 

（三）該寺廟公告欄或門首明顯之適當地點。 

十二、寺廟負責人應造報信徒或執事組織成員名冊，列冊信徒或 

執事組織成員人數至少須五人以上。   

信徒或執事組織成員依下列各款認定：   

（一）寺廟開山、創辦者。 

（二）依教制辦理皈依傳度者。 

（三）於寺廟人力、物力、公益慈善、教化事業等有重大 

      貢獻者。 



~ 23 ~ 
 

十三、利害關係人對第十一點第二項公告之信徒或執事組織成員 

名冊有異議者，應逕向寺廟提出。寺廟認利害關係人所提 

異議事項有理由者，應即依程序辦理修正或變更，並依第 

十四點第三款規定辦理。   

    寺廟未處理利害關係人提出之異議，或利害關係人對寺廟 

      處理其異議之結果仍有不服，利害關係人得循司法途徑解 

      決。   

十四、寺廟登記事項有變動時，應依下列程序，辦理寺廟變動登 

記：   

（一）寺廟登記證登載事項有變動時，寺廟負責人應檢附 

直轄市、縣（市）政府原發給之寺廟登記證及其他 

有關文件，報請鄉（鎮、市、區）公所函轉直轄市、 

縣（市）政府換發寺廟登記證。 

（二）寺廟圖記或負責人印鑑式有變動時，寺廟負責人應 

檢附變動後寺廟圖記及負責人印鑑式及相關文件， 

報請鄉（鎮、市、區）公所函轉直轄市、縣（市） 

政府備查，並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於寺廟圖記 

及負責人印鑑式加蓋印信後函送鄉（鎮、市、區） 

公所發還寺廟。 

（三）寺廟財產、法物或組織成員有變動時，寺廟負責人 

應檢附相關會議紀錄、異動清冊或名冊、變動後清 

冊或名冊及有關文件，報請鄉（鎮、市、區）公所 

函轉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並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於變動後財產、法物清冊或組織成員名 

冊加蓋印信後，函送鄉（鎮、市、區）公所發還寺 

廟。 

（四）寺廟組織或管理章程有變動時，寺廟負責人應檢附 

相關會議紀錄、變動後組織或管理章程（含修正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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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對照表），報請鄉（鎮、市、區）公所函轉直轄 

市、縣（市）政府，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合 

於法令規定者，於變動後組織或管理章程加蓋印信 

後，函送鄉（鎮、市、區）公所發還寺廟。 

十五、信徒或執事死亡，得逕由寺廟負責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辦理寺廟變動登記。   

十六、寺廟之組織或管理章程內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名稱。 

（二）宗教派別及主祀神佛。 

（三）所在地。 

（四）宗旨。 

（五）興辦事業。 

（六）信徒或執事組織成員資格之取得、喪失、開除與權 

      利及義務。 

（七）組織及其管理方法。 

（八）管理或監察組織成員之名稱、名額、職權、產生及 

      解任之要件、程序；任期及任期屆滿之改選與任期 

      屆滿不辦理改選之處理方式。 

（九）會議召集之條件、程序及其決議之方法及寺廟負責 

      人不召開會議之處理措施。 

（十）財產保管運用方法，經費、會計制度及其不動產處 

      分或設定負擔、一定額度動產之獎助或捐贈之程序 

      。 

（十一）組織或管理章程修改之程序。 

（十二）組織解散事由與程序、解散後賸餘財產之歸屬及 

        其他必要事項。 

十七、寺廟負責人應依組織或管理章程規定，召開信徒或執事會 

      議，選舉管理或監察組織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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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管理或監察組織成員選舉完成後，寺廟負責人應檢具下列 

      文件報請鄉（鎮、市、區）公所函轉直轄市、縣（市）政 

      府備查：   

（一）管理或監察組織成員選舉相關會議紀錄。 

（二）管理或監察組織成員之名冊。 

（三）寺廟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等身分證明文件。 

十九、寺廟之不動產應登記為寺廟所有。   

二十、寺廟應按其財產情形，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寺廟經費應 

用於宣揚教義、修持戒律及其他正當開支。寺廟負責人並 

應依規定將收支報告報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並公告 

之。   

二十一、辦理寺廟登記之建築物已不存在，或建築物現況已非供 

奉神佛像從事宗教活動者，直轄市、縣（市）政府得依 

行政程序法相關規定，通知寺廟及寺廟負責人於一定期 

間內提出重建規劃說明。   

寺廟負責人屆期未提出說明，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以原據以辦理寺廟登記之寺廟建築物，不符第四點規定 

要件，就其寺廟登記之存廢，於下列地點公告九十日， 

徵求利害關係人意見：   

（一）鄉（鎮、市、區）公所公告欄。 

（二）寺廟所在地村（里）辦公處公告欄。 

（三）該寺廟公告欄或門首明顯之適當地點，寺廟建築 

      物不存在者免。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 

      電腦網站。 

前項公告期滿無利害關係人提出意見，得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廢止其寺廟登記，並註銷寺廟登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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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寺廟依本須知完成登記程序後，寺廟負責人得依財團法 

        人相關法令規定，申請許可設立為財團法人制之寺廟。   

二十三、本須知修正施行前，登記有案之寺廟，除公建寺廟及私 

人建立並管理之私建寺廟外，未具有經直轄市、縣（市 

）政府備查之信徒或執事組織成員名冊者，由寺廟負責 

人依第十二點規定造報信徒或執事名冊，並檢附願任同 

意書及證明文件，報請鄉（鎮、市、區）公所轉請直轄 

市、縣（市）政府備查，並準用第十一點及第十三點規 

定。   

二十四、本須知修正施行前，登記有案之寺廟，除公建寺廟及私 

人建立並管理之私建寺廟外，未定有組織或管理章程者 

，寺廟負責人於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信徒或執事 

名冊後，應即召開會議訂定組織或管理章程。   

寺廟負責人應檢附前項會議紀錄及組織或管理章程，報 

請鄉（鎮、市、區）公所函轉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合於法令規定者，由直轄市、 

縣（市）政府於組織或管理章程加蓋印信後，函送鄉（ 

鎮、市、區）公所發還寺廟。   

二十五、本須知修正施行前登記有案之公建寺廟及私人建立並管 

理之私建寺廟，其登記事項有變動者，得準用第十四點 

規定，向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辦理。   

二十六、直轄市、縣（市）政府就本須知修正施行前轄內登記有 

案之寺廟，應依本須知所定，繕造寺廟登記證，並依行 

政程序法相關規定，通知寺廟及寺廟負責人於一定期間 

內，持本須知修正前核發之寺廟登記表及寺廟登記證， 

至寺廟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換領寺廟登記證。 

      前項經通知之寺廟屆期未換領寺廟登記證，並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查明寺廟已無運作者，準用第二十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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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廢止「簡化建物第一次測量作業要點」 

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05290 號令 

廢止「簡化建物第一次測量作業要點」，自即日生效。 

※修正「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令補充規定」 

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1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786 號令 

修正「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令補充規定」第四十二點規定，

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令補充規定」第四十二點規

定   

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令補充規定第四十二點修正規定   

四十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八條規定檢附建物標示圖申請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依該標示圖繪製簽證人之不同 

，並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委由開業之建築師繪製簽證時，應檢附該建築師 

之開業證書影本及經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其備查之 

開業印鑑資料正本或影本，影本應由建築師簽註 

所登記之資料或備查之印鑑現仍為有效，如有不 

實願負法律責任，並簽章。印鑑資料得由申請人 

自行複印，並由建築師簽註本影本與案附正本（ 

主管建築機關核發其備查之開業印鑑資料正本或 

影本）相符，所備查之印鑑資料現仍為有效，如 

有不實願負法律責任，並簽章；正本於核對後發 

還申請人。   

（二）委由開業之測量技師繪製簽證時，應檢附測量技 

師執業執照影本、測繪業登記證影本及簽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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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應由測量技師簽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所 

登記之資料仍為有效，如有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並簽章。   

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令補充規定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四十二、依土地登記

規則第七十八條規定

檢附建物標示圖申請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者，依該標示圖繪

製簽證人之不同，並

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委由開業之建

築師繪製簽證時，應

檢附該建築師之開業

證書影本及經主管建

築機關核發其備查之

開業印鑑資料正本或

影本，影本應由建築

師簽註所登記之資料

或備查之印鑑現仍為

有效，如有不實願負

法律責任，並簽章。

印鑑資料得由申請人

自行複印，並由建築

師簽註本影本與案附

正本（主管建築機關

核發其備查之開業印

 一、本點新增。 
二、為配合土地登記

規則第七十八條及

第七十八條之一規

定，得檢附由開業之

建築師或測量技師

等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依使用執照竣

工平面圖繪製及簽

證之建物標示圖申

辦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為順利審查

該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辦理該業務之

資格及為測繪簽證

之真意，爰增訂本

點，明定申請人應提

出之文件，以利執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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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資料正本或影本）

相符，所備查之印鑑

資料現仍為有效，如

有不實願負法律責

任，並簽章；正本於

核對後發還申請人。

（二）委由開業之測

量技師繪製簽證時，

應檢附測量技師執業

執照影本、測繪業登

記證影本及簽證報

告，影本應由測量技

師簽註本影本與正本

相符，所登記之資料

仍為有效，如有不實

願負法律責任，並簽

章。 

※修正「非都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596 號令 

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及第六條附表一、第

十七條附表二、附表二之一、第二十七條附表三、第二十八條附

表四。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及第六條附表

一、第十七條附表二、附表二之一、第二十七條附表三、第二十

八條附表四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及第六條附表一、第十七條附

表二、附表二之一、第二十七條附表三、第二十八條附表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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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詳如行政院公報第 019 卷第 178 期） 

第六條附表一 

各種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表。 

第十七條附表二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更計畫一併申請案件之審議流程圖。 

第十七條附表二之一 

先辦理使用分區再辦理使用地變更計畫許可案件之審議流程圖。 

第二十七條附表三 

第二十八條附表四  

※修正「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民國 102年 9 月 23 日台財產署管字第 10240021540 號令 

修正「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部分規定 

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注意事項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簡稱本署）所屬分署（以下簡稱放 

租機關）辦理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應依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及本注意事項辦理。 

二、本注意事項規定應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指下列文件： 

（一）自然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二）法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其代表人資格證明影 

本，或法人設立或變更登記表影本。 

（三）合作農場：合作農場設立登記證明影本及代表人身分 

證明影本。 

申租人委託他人申請者，應檢具委託書或於申請書載明委託 

關係，並檢附受任人身分證明文件。 

五、本注意事項規定申租人應檢附之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及戶籍證明文件影本，放租機關能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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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免由申租人檢附，並由放租機關列印查詢文件併案存檔。 

七、國有耕地放租前，應依下列方式查對有無本辦法第三條規定 

不予放租之情形： 

（一）原住民保留地之土地：依土地登記或國有非公用財產 

管理系統（以下簡稱產籍）資料查對。 

（二）影響水源涵養之土地：檢具擬辦公告放租土地清冊及 

地籍圖謄本影本函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一個月內查 

復是否位於下列範圍： 

１、依水土保持法公告為特定水土保持區。 

２、位於水庫集水區範圍。 

３、依飲用水管理條例劃定為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 

    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距離內之地區。 

（三）保安林之土地：檢具擬辦公告放租土地清冊及地籍圖 

謄本影本分別函請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務局（林區管 

理處）或土地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於一個月 

內查復。 

（四）高海拔山區、中海拔山區、低海拔山區、海岸地區及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土地：依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設 

範圍辦理。遇有範圍不明確、查對困難之情形，檢具 

擬辦公告放租土地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影本函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於一個月內查復。 

（五）有預定用途、使用計畫或其他處理方式之土地：依核 

      定函或產籍資料辦理。 

（六）其他依法令規定禁止農作、畜牧或不得放租之土地： 

１、河川區域內土地：依都市計畫等資料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提供於產籍加註列管之資料辦理。 

２、水庫蓄水範圍內、排水界線內、海堤區域內及水 

    庫、埤池水路界線內之土地：依目的事業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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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提供於產籍加註列管之資料辦理。 

３、基隆河洪氾區一級管制區範圍內之土地：依都市 

    計畫資料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於產籍加註列 

    管之資料辦理。 

４、淡水河洪水平原一級管制區範圍內之土地：依都 

    市計畫資料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於產籍加註 

    列管之資料辦理。 

５、非位屬前述第一目至第四目範圍之土地：依都市 

    計畫等資料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於產籍加註 

    列管之資料辦理。 

前項不予放租情形之查對項目於主管機關查復後，放租機關 

應將查對結果加註於產籍其他事項欄。於查復後六個月內受 

理其他申請放租案件，可逕予處理，免再送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查復。 

第一項第五款所稱有預定用途、使用計畫或其他處理方式之 

土地，係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行政院、財政部或本署核示用途、計畫或處理方式。 

（二）政府機關有保留公用需要。 

（三）政府機關申請撥用。 

（四）放租機關有開發、使用或標售、讓售等處分計畫，並 

      經權責機關核定。 

十二、依本辦法第六條第一項申請承租國有耕地者，應填具申請 

書，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及每 

戶承租面積未逾本辦法第七條規定面積上限切結書，並按 

不同放租對象分別檢附下列文件： 

（一）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耕作之現耕人 

   或繼受其耕作之現耕人： 

   １、申租人為申租土地現耕者之切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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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耕作或繼 

     受耕作之下列證明文件之一： 

     （１）當地農、漁會、鄉（鎮、市、區）公所 

        或其他政府機關出具之證明。 

     （２）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具有行 

        為能力，且於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 

        日前曾為該國有耕地所在村（里）長、 

        毗鄰土地所有權人或承租人出具之證明 

        ，並檢附身分及資格證明文件。證明人 

        資格證明文件如下： 

Ａ、證明人為村（里）長者，為政府機 

關出具於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 

日前任職村（里）長證明文件影本 

。 

Ｂ、證明人為毗鄰土地所有權人者，為 

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取 

得該毗鄰土地所有權之權狀影本或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Ｃ、證明人為毗鄰土地承租人者，為民 

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承租 

該毗鄰土地租約影本、土地登記謄 

本及地籍圖謄本。但毗鄰土地係向 

放租機關租用者，得免檢附租約影 

本。 

３、申租人係繼受耕作之現耕人者，另應檢附下列 

文件之一： 

（１）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之權利移轉相關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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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經申租人與讓與人共同說明其繼受關係 

   ，並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之文件。 

（３）載明「確與讓與人間有繼受關係，如有 

   虛偽不實，無條件同意放租機關撤銷租 

   約，除願負法律責任，並交還土地外， 

   所繳租金及歷年使用補償金等費用不要 

   求退還，絕無異議」並經公證人認證之 

   切結書。 

（二）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地所有權人： 

１、申租人為申租土地毗鄰耕地實際耕作所有權人 

  之切結書。 

２、毗鄰耕地之土地所有權狀影本或土地登記謄本 

  。 

３、毗鄰耕地之地籍圖謄本。 

（三）實際耕作毗鄰耕地之耕地承租人： 

１、申租人為申租土地毗鄰耕地實際耕作承租人之 

  切結書。 

２、毗鄰耕地之租賃契約書影本。但毗鄰耕地係向 

  放租機關租用者，得免予檢附。 

３、毗鄰耕地之土地登記謄本。 

４、毗鄰耕地之地籍圖謄本。 

（四）農業學校畢業青年：公立或主管教育行政機關立案 

   或認可之國內外中等以上學校農業有關系科畢業之 

   證明文件影本。 

（五）家庭農場從事農業青年： 

１、申租人實際從事家庭農場耕作之切結書。 

２、證明與農場所有或經管者同一戶籍之全戶戶籍 

  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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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家庭農場土地所有權或其他使用權利證明文件 

  影本。 

（六）取得最近五年內農業主管機關農業專業訓練四十小 

時以上證明文件者：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及其所屬機 

關、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自行辦理或委託辦理 

與農作、畜牧具相關性之訓練課程紙本結業證書影 

本。 

（七）合作農場：合作農場設立登記證明影本。 

前項切結書應載明：切結事項如有虛偽不實者，願負法律 

責任，並無條件同意放租機關撤銷租約，交還土地，所繳 

租金及歷年使用補償金等費用不要求退還。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所稱「青年」係指十八歲以上四十 

五歲以下者。 

第一項第六款所稱「最近五年內」係指申請承租之日起往 

前五年內，課程訓練時數並得累計。 

本點所稱之毗鄰，係指與申租範圍地界緊接相鄰。 

二十五、申租國有耕地之產籍有申撥註記，而尚未完成核撥者， 

放租機關應查明申撥案件最新辦理情形，並檢具相關資 

料報本署函詢申撥機關，經申撥機關明確查復需撥用者 

，依第二十四點第五款規定註銷申租案。 

二十九、辦理申租案，查有申租人無權使用之情形時，按下列方 

式追收歷年使用補償金： 

（一）自受理申租案當月底起追溯至無權使用日之次月 

   止，最長以五年為限。期間內已繳之租金或使用 

   補償金，應予扣除，並得准予分期繳交。 

（二）申租人係繼受取得使用者，應合併前手占有期間 

   ，最長以五年為限。 

前項所稱無權使用日，係指申租人或前手占有人無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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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國有不動產之起始日。其因無人承認繼承收歸國有或 

抵稅，由本署取得不動產管理權致形成無權占用者，其 

無權使用日之認定如下： 

（一）因無人承認繼承收歸國有者： 

   １、法院裁定本署為遺產管理人者：為法院裁定 

     日。 

   ２、非由本署任遺產管理人者：為完成國有登記 

     之日。 

（二）因抵稅者：為完成國有登記之日。 

第一項使用補償金，依第五十七點之租金計收標準收取 

。 

三十、他機關經管期間提供他人使用之國有公用財產，於變更非 

公用財產現狀移交本署接管，由現耕人申請耕地放租時， 

按下列方式追溯收取使用補償金至無權使用日之次月止， 

最長以五年為限。其無權使用日之認定如下： 

（一）申租人為原管機關同意現耕人：該原管機關同意使 

   用末日。 

（二）申租人為原管機關之委託代管機關同意現耕人：該 

   委託代管機關同意使用末日。 

（三）申租人非原管機關同意使用人，係繼受原同意使用 

   之現耕人：繼受日或實際使用日；其繼受或實際使 

   用日在原管機關同意使用末日後者，為原管機關同 

   意使用末日。 

三十四、接管他機關移交之國有出租耕地或抵繳稅款之出租耕地 

，於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放租機關得通知承租人檢附身 

分證明文件、原租約，依原租約內容（含租金、租期等 

）換訂本署租約。 

放租機關依前項辦理換訂本署租約之案件時，應逐一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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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其原租約約定是否有特別約定事項，或與本署制式租 

約內容不同處，並將該特別約定事項轉加註於本署租約 

或依原租約修正本署租約。 

三十六、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耕地租約，租賃關係存續期 

間，承租人申請由最初訂約時同戶籍原共同耕作之直系 

血親卑親屬或家屬換約承租時，應會同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列文件申請承租人名義變更換約續租： 

（一）原租約。 

（二）新承租人為原承租人最初訂約時同戶籍之家屬或 

   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三）新承租人於訂約時與原承租人共同耕作之切結書 

   。 

（四）新承租人確係自任耕作之切結書。 

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規定之耕地，承租人不得申請 

由非最初訂約時同戶共耕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換約承租。 

但符合下列情形者，放租機關得同意申請，依農業發展 

條例第二十二條規定辦理換約，成立新的租賃關係： 

（一）原承租人無不自任耕作及違約情事。 

（二）新承租人為原承租人之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新承租人確係自任耕作。 

（四）經原承租人及新承租人切結並同意於租約約定無 

   條件放棄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規定之相關權利， 

   及依農業發展條例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新契約。 

（五）事先徵詢放租機關同意。 

合於前項但書規定者，原承租人應於訂立承租人名義變 

更契約書日起一個月內會同新承租人填具申請書（需蓋 

原承租人租約章或蓋印鑑章並附印鑑證明）及檢附以下 

文件，申請承租人名義變更換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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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租約。 

（二）新承租人為原承租人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證明 

   文件影本。 

（三）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之承租人名義變更契約書。 

（四）新承租人確係自任耕作之切結書。 

（五）原承租人及新承租人無條件放棄耕地三七五減租 

   條例規定相關權利，及依農業發展條例第二十二 

   條規定新訂租賃契約之切結書。 

（六）承租土地位於山坡地者，應附未逾山坡地保育利 

   用條例第二十條規定面積上限切結書。 

承租人逾前項所定期限申請承租人名義變更換約者，每 

逾一個月應加收一個月租金額之違約金，但最高不得超 

過五個月租金額。 

三十七、不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耕地租約，租賃關係存續 

期間，承租人申請由直系血親卑親屬換約承租時，應事 

先徵詢放租機關同意後，於訂立承租人名義變更契約書 

日起一個月內會同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申請承租 

人名義變更換約續租： 

（一）原租約。 

（二）新承租人為原承租人直系血親卑親屬之戶籍證明 

   文件影本。 

（三）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之承租人名義變更契約書。 

（四）新承租人確係自任耕作之切結書。 

（五）承租土地位於山坡地者，應附未逾山坡地保育利 

   用條例第二十條規定面積上限切結書。 

新承租人之年齡於申請時應滿十六歲。 

承租人逾第一項所定期限申請承租人名義變更換約者， 

每逾一個月應加收一個月租金額之違約金，但最高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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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五個月租金額。 

三十九、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承租人死亡，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 

之日起六個月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申請繼承 

換約： 

（一）原租約。 

（二）載有被繼承人死亡記事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三）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四）繼承系統表。 

（五）繼承人有限定或拋棄繼承者，須附法院核備公函 

   。被繼承人於民國七十四年六月五日以前死亡者 

   ，須附繼承拋棄書及拋棄人印鑑證明。 

（六）繼承人現在自任耕作之切結書。 

（七）承租土地未逾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二十條規定 

   面積上限切結書。 

（八）分割遺產者，須附蓋有印鑑章之分割協議書及印 

   鑑證明。 

不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耕地租約，繼承人之年齡 

於申請時應滿十六歲。 

第一項第四款之繼承系統表，由申租人依民法有關規定 

自行訂定，註明「如有遺漏或錯誤，致他人受損害者， 

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字樣，並簽名或蓋章。 

合法繼承人部分行方不明或拒予合作者，得由部分現耕 

繼承人出具載明「如他繼承人將來對該承租權之繼承有 

所爭議時，願由其自負法律責任」切結書後，由現耕繼 

承人辦理繼承換約。 

五十一、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 

前，有下列情形之一者，由放租機關終止租約： 

（一）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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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 

（三）地租積欠達二年之總額時。 

（四）非因不可抗力繼續一年不為耕作時。 

（五）經依法編定或變更為非耕地使用時。 

不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耕地租約，有下列情形之 

一時，放租機關得終止租約： 

（一）舉辦公共、公用事業需要時。 

（二）政府實施國家政策或都市計畫或土地重劃有收回 

   必要時。 

（三）放租機關因開發利用或另有處分計畫有收回必要 

   時。 

（四）承租人死亡而無法定繼承人時。 

（五）承租人積欠租金達二年之總額時。 

（六）非因不可抗力繼續一年以上不為耕作（或畜牧） 

   時。 

（七）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明係屬依法令禁止作耕作 

   、畜牧使用或不得放租時。 

（八）依其他法令規定或本租約約定得終止租約時。 

（九）承租人違背本租約約定時。 

（十）承租人騰空地上物申請終止租約時。 

（十一）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應收回時。 

（十二）重劃後放租機關未受分配土地，或受分配之土 

    地不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時。 

（十三）承租人申請興建農業或畜牧設施未依放租機關 

    同意使用內容興建或已興建農業或畜牧設施， 

    向放租機關取得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書者，逾期 

    未向農業主管機關申請容許使用，或經主管機 

    關否准許可、或未依許可內容使用，或經農業 



~ 41 ~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許可，且未於限期內回復 

    原約定用途使用時。 

（十四）承租人取得畜牧場登記證書後，歇業或停業而 

    不續作畜牧設施使用時。 

依前項規定終止租約者，承租人不得向放租機關要求任 

何補償。 

租約終止、消滅或無效時，除另有規定外，放租機關應 

限期承租人拆除、騰空非屬國有之地上物或掩埋之廢棄 

物，回復原狀後，返還租賃耕地，並不得向放租機關要 

求任何補償。地上有農作物等出產物者，放租機關應訂 

期通知承租人會同點交，向承租人說明即日起地上農作 

物等出產物依民法第六十六條、第七十條及第七百六十 

六條規定屬國有，並製作點交紀錄收回耕地。承租人未 

配合辦理者，以占用列管追收使用補償金，並依租約約 

定及民法相關規定訴請返還租賃耕地。 

租約終止時，除另有規定外，承租人應繳清租金至租約 

終止日之前一個月。 

第一項、第二項承租人放棄耕作（承租）權之意思表示 

，應向放租機關為之。耕作（承租）權放棄書格式，由 

本署另定之。 

五十八、租金如有調整，放租機關應通知承租人按調整後標準繳 

納之。 

前項租金調整通知，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公告：由本署於本署網站或報紙公告。 

（二）通知：由放租機關以書面通知承租人。 

（三）通知及公告內容應敘明： 

１、調整租金之法令依據。 

２、新調整租金之開始日期。 

~ 42 ~ 
 

３、通知部分並應加敘調整後租金金額。 

六十四、辦理國有耕地放租作業所需之申請書、簽核表、租賃契 

約書、放租公告、放租清冊、土地同意使用證明書、證 

明書及欠租清冊等書表格式，由本署另定之。 

※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財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30 日台財產改字第 10250007490 號令 

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並自即

日生效。 

  附修正「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部分規定 

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七、執行機關辦理招標設定地上權時，其公告期間不得少於一個 

月，並將地上權契約、委託管理契約格式及投標須知提供投 

標人參考。 

十二之一、委託管理契約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委託管理事項。 

（三）委託管理期間。 

（四）受託人責任。 

（五）履約保證金之計算、繳納、扣除及沒收。 

（六）免責事由。 

（七）終止契約事由。 

（八）履約保證金之退還。 

（九）其他。 

十六、地上權存續期間，符合下列各款規定者，執行機關得同意 

地上權人將地上權或地上權及地上物之全部讓與他人： 

  （一）辦理轉讓後之地上權或地上權及地上建物所有權之 

總登記人數僅限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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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受讓人承諾繼受地上權契約之各項權利義務。 

  （三）受讓人承諾地上權消滅時，將地上物所有權無償移 

轉登記為國有，並無條件遷離。 

財政部核定專案辦理設定地上權者，執行機關為前項同意 

，應先徵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同意。 

十六之一、依第三點第一款規定辦理設定地上權，其地上權人興 

建之地上物為區分所有建物，且符合下列規定者，執 

行機關得同意地上權人將地上物之一部連同應有之地 

上權持分讓與他人： 

（一）地上權原得標人或依前點規定辦理全部讓與之 

受讓人，與執行機關簽訂無償委託管理契約， 

負責地上權存續期間受讓之各地上權人應繳納 

地租之收繳、欠租催繳等相關管理事宜，並繳 

交履約保證金。 

（二）受讓人承諾繼受地上權契約之各項權利義務。 

（三）受讓人承諾地上權消滅時，將地上物所有權無 

償移轉登記為國有，並無條件遷離。 

前項第一款履約保證金金額按委託管理契約簽訂當期 

全部地上權年地租總額五倍計算。委託管理契約受託 

人未依約履行地上權地租收繳等相關管理事宜者，執 

行機關得逕由履約保證金中抵扣足額地租。 

委託管理契約之履約保證金依前項抵扣後，受託人應 

依執行機關通知期限內補足差額，屆期未補足差額達 

履約保證金五分之二者，執行機關得終止委託管理契 

約，請求終止時相當當期全部地上權年地租總額五倍 

之違約金，並得由剩餘之履約保證金抵扣。 

二十、地上權消滅後，執行機關應通知地上權人於地上權期限屆 

滿或終止契約之次日起一個月內將地上物所有權無償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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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有，並無條件遷離。 

依前點第七款規定終止地上權契約，如屬不可歸責於地上 

權人之事由，由執行機關依下列方式計算地上權、興建中 

地上物（指尚未取得使用執照並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之地上物或構造物）、地上建物之剩餘價值補償地上權 

人： 

（一）地上權：依契約約定之權利金乘以地上權剩餘月數 

      占地上權總月數之比例。 

（二）興建中地上物：由執行機關委託鑑價機構鑑估金額 

      。 

（三）地上建物：逐棟（戶）按其重建價格減除折舊後之 

餘額。但已超過耐用年限者，得依照稅捐稽徵機關 

提供之當期現值計算。 

地上權因政府機關辦理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撥用而消滅 

者，其地上權及地上物之處理及補償，其他法令另有規定 

者，從其規定。 

地上權人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內辦理完成者，不計收使用補 

償金，屆期未辦理者，執行機關應自地上權消滅之次日起 

至地上物處理完成止，按土地當期申報地價年息百分之十 

計收使用補償金。 

二十一、本要點規定執行機關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之投標須知、 

地上權契約及委託管理契約格式，由主辦機關定之。 

 

地政法令 
※有關被繼承人為不動產公同共有人之一，繼承 

  人得否就其所遺公同共有權利協議分割由 1人 
  或部分繼承人繼承所有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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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102年 9 月 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713 號函 

一、依據法務部 102年 8 月 15 日法律字第 10203508050 號函辦理 

    ，並復貴局 102年 6 月 3 日中市地籍一字第 1020019947 號函 

    。 

二、按公同共有關係之成立，非當事人可隨意訂立創設公同關係 

之契約，其有依契約而成立之公同關係，仍係因法律規定而 

生，繼承人自不得以遺產分割協議方式，將遺產分割為公同 

共有或協議消滅因繼承取得之公同關係而另創設一公同共有 

關係，前經本部 98年 4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043252 

號函釋有案。至於被繼承人所遺之不動產係與他人公同共有 

，亦即被繼承人為不動產公同共有人之一，其全體繼承人得 

否就該不動產之潛在應有部分，為遺產分割並協議將其分歸 

由其中一人或部分繼承人繼承取得 1節，經函准法務部上開 

函略以：「此係基於全體繼承人之自由意思所為，縱然協議 

分割取得之利益不等，協議分割之效力亦不受影響，且該協 

議分割之結果，將廢止該房全體繼承人因繼承李君於系爭土 

地之潛在應有部分（應繼分）所生之公同共有關係，並未另 

行成立一公同共有關係」。 

三、準此，被繼承人為公同共有人之一，繼承人得就被繼承人所 

    遺公同共有權利協議分割由 1人或部分繼承人繼承所有。 

 

※核釋「土地徵收條例」第 10 條第 3項規定， 

有關依「行政程序法」舉行聽證時，計畫範圍 
內（即徵收範圍內）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 
全體土地所有權人應屬「行政程序法」第 55 

條第 1項之利害關係人，依法應通知其參加聽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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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641 號函 

「土地徵收條例」第十條第三項有關依行政程序法舉行聽證時 

，計畫範圍內（即徵收範圍內）之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全體土 

地所有權人應屬行政程序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之利害關係人，依 

法應通知其參加聽證。   

 

※無編號之固定攤位有無土地法第 34 條之 1規 

  定適用疑義 
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13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84765 號函 

主旨：貴局函為實際使用狀況為無編號之固定攤位，有無土地法 

第 34 條之 1規定適用疑義一案，復請查照。 

說明： 

  一、略。 

  二、按「查『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其處分⋯，應以共有人 

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其應有部 

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為土地法第 

34 條之 1第 1 項⋯所明定，復查停車塔為台灣地區特有建 

築形態，性質類似區分所有建物，每一停車位均有建物持 

分、獨立權狀及特定位置可依編號單獨進出，並得自由使 

用、收益及處分，排除他人（含其他共有人）之干涉，與 

一般共有物之各共有人係按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 

有使用、收益之權，並不相同，是以各停車位類似區分所 

有建物者，⋯，非如一般共有物，僅有抽象比例，如准其 

依上開土地法第 34 條之 1規定，於與第三人議定全部車位 

及其基地之買賣條件後，⋯，將全部車位及其基地出賣予 

第三人，則勢必損及權益，本案停車塔未能完全售出似屬 

經營問題，是以同意依臺北市政府地政處來函說明三所擬 

『本案停車塔及其基地不宜有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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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適用』意見辦理。」前經本部 95年 1 月 3 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 0950724908 號函釋有案，又查上開函所稱類似區 

分所有建物，尚非以停車位型態為限，倘登記有建物持分 

、獨立權狀及特定位置可依編號單獨進出，權利人並得自 

由使用、收益及處分，排除他人干涉之攤位，亦得屬之（本 

部 95 年 1 月 1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4925 號函及 98 

年 4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80724151 號令參照），先予 

敘明。 

  三、次按貴局來函所述本部 96年 8 月 2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 

60727220 號函，係指主要用途登記為「住家用」而實際使 

用狀況為無編號之固定攤位建築物，與本部上開 95 年 1 

月 3 日函所稱類似區分所有建物情形有別，爰以該函復請 

貴局另洽貴府都市發展局洽詢其是否屬區分所有建物，並 

予認定有無旨揭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 

  四、有關本案建物性質是否屬類似區分所有建物或區分所有建 

物，及有無旨揭規定適用，因涉及個案事實審認事宜，請 

參酌本部上開函示本於職權卓處。 

 

※修正「建物測量成果圖」格式及訂頒「建物標 

  示圖」格式 
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24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12102 號函 

主旨：修正「建物測量成果圖」格式及訂頒「建物標示圖」格式 

      ，並自中華民國 102年 10 月 1 日生效。 

說明： 

  一、略。 

  二、為避免資源浪費，原修正前之建物測量成果圖如仍有庫存 

      ，得繼續使用至用完為止。 

  三、貴屬辦理建物測量案件所繪製之建物測量成果圖，其相關 

~ 48 ~ 
 

      註記文字內容，例如測量或轉繪日期、辦理依據、共有部 

      分各項目等內容，得依相關規定及實際情形調整。 

  四、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8 條、第 79 條及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82 條之 3 規定申辦建物第一次登記之建物，係以建物標 

      示圖取代建物測量成果圖，該標示圖業經專技人員簽證， 

      並據以辦竣登記，有與登記資料一併公示之必要，應比照 

      建物測量成果圖謄本發給之作業方式受理該建物標示圖資 

      料之申請。 

 

稅務法令 
※變更欠稅金額解除出境限制案件再為限制出境 

  時計算欠稅金額之原則 
財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113860 號函 

稅捐稽徵機關已函報限制出境之欠稅個人或欠稅營利事業負責 

人，經變更欠稅金額致未達限制出境金額標準而解除出境限制者 

，該欠稅個人或欠稅營利事業如有其他尚未函報限制出境之欠稅 

，應俟其他欠稅金額累計達限制出境金額標準時，再依規定辦理 

限制出境，原函報限制出境列管之欠稅，免予併入計算。   

 

※停止適用有關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之不動產未 
  依限辦妥更名登記處理方式之相關函釋 

財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18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628330 號函 

主旨：貴部建議修正本部 70年 5 月 29 日台財稅第 34379 號函規 

定乙案，請  查照。 

說明： 

一、依貴部 102年 7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10202626272 號函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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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貴部建議旨揭函規定會商處理原則（二）中之「應由教育 

部分別編造清冊敘明理由函送當地稅捐機關辦理並函財政 

、內政兩部備查」等文字，修正為「應由該私立學校所屬 

教育主管機關出具該校取得不動產之資金確為其所支付之 

證明文件，並由該私立學校憑以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規定檢附相關文件逕向權貴登記機關申辦更名登記」乙節 

，因事涉是類案件申辦更名登記事項，本部尚無意見，惟 

宜於貴部法令規範，俾利實務遵循。 

三、旨揭函規定會商處理原則（二）「私立學校、寺廟、教會 

（堂）、宗祠等團體，凡在本（70）年 5 月 11 日（含 5月 

11 日）以前所取得之不動產，仍係以自然人名義登記未註 

明係為該團體所取得者，應在 71年 6 月 30 日以前依前項 

規定，以『更名登記』方式申請辦妥登記為該團體所有。 

但私立學校如有事實上之困難，無法於上述期限辦妥更名 

登記者，應由教育部分別編造清冊敘明理由函送當地稅捐 

機關辦理並函財政、內政兩部備查。」及本部 92 年 2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1501 號函規定，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 

※透天房地部分樓層供營業或出租使用可按實 

  際樓層比例課徵特銷稅 
財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600370 號令 

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年直系親屬僅有 1戶透天樓房及其坐 

落基地，辦竣戶籍登記，持有期間如有部分樓層全部或部分面積 

供營業使用或出租情形，於持有 2年內銷售該房地時，依供營業 

使用或出租樓層合計數占實際總樓層數之比例計算銷售價格，課 

徵特種貨物及勞務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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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令 
※關於都市更新條例第 31 條規定不願或無法分 

  配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執行疑義 
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9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9091 號令 

一、按都市更新權利變換後不願參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 

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依本條例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得以現金補償之；本條例第 31 條第 3項並規定： 

「第一項規定現金補償於發放或提存後，由實施者列冊送請 

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本 

條例第 1條第 2項規定：「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律 

之規定。」按權利變換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即對 

更新單元範圍內之權利變換關係人，產生私法上財產權利義 

務關係創設、變更或確定之法律效果，實施者依本條例第 31 

條規定對於不願或不能參與分配之原土地所有權人，以現金 

補償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致補償金未能發放，依同條第 

3 項規定應予提存，惟原土地所有權人既已死亡即無權利能 

力，依非訟事件法第 1 條、第 11 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規 

定即無當事人能力，故前開現金補償之受取人死亡者，應以 

其繼承人為提存之受取人；其繼承人有數人者為公同共有債 

權，通知其共同領取提存物；倘繼承有無不明者，應以經親 

屬會議選定或法院選任之遺產管理人為提存之受取人方稱適 

法，此觀民法第 1177 條、第 1178 條第 2項、第 1179 條、民 

事訴訟法第 168 條、家事事件法第 136 條第 2項規定甚明。 

二、至有關前開現金補償提存後應否先辦理繼承登記始得由主管 

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乙節，依民法第 

1147 條及第 1148 條第 1 項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 

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切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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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另查行政院秘書長 94年 12 月 28 日院臺規字第 0940 

052345 號函檢送會議紀錄結論（二）略以：「依民法第 758 

條規定『不動產物權，依法律行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 

更者，非經登記，不生效力。』之反面解釋，不動產所有權 

之取得其原因如非依法律行為即無登記始生所有權移轉效力 

之問題。有關都市更新不願參與分配者，對於其土地之權利 

義務，於發給現金補償後應即終止。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實施 

完成後，實施者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權利變換計畫實施權利變 

換，受配人取得土地及建築物，係基於國家機關之權力關係 

而取得，並非依法律行為而取得，依民法第 758 條規定，不 

以登記為所有權移轉之生效要件，⋯⋯」。爰此，本條例第 

31 條第 1項但書所定現金補償，於依同條第 3項規定以原土 

地所有權人之繼承人為提存之受取人後，原土地所有權人（ 

及其繼承人）對於其土地之權利義務，於提存現金補償後應 

即終止，受配人取得土地及建築物，係基於國家機關之權力 

關係而取得，並非依法律行為而取得，故得免先辦理繼承登 

記，而由主管機關逕為囑託登記機關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 

至於繼承人因繼承所生之遺產稅及相關稅捐，應由稅捐稽徵 

機關另案向其追繳之。 

 

※核釋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4條第 3項規定， 

  申請認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當事人，取得原住 
  民身分後有父母重行結婚、其父母死亡宣告撤 
  銷、其權利義務改定由不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 

  或母行使或負擔、其權利義務改定由父母共同 
  行使或負擔、或成年等情事之原住民身分認定 
  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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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民國 102年 9 月 16 日原民企字第 10200489392 號 

核釋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如下，並自即日生效：依 

據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三項規定申請認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當 

事人，取得原住民身分後有父母重行結婚、其父母死亡宣告撤銷 

、其權利義務改定由不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行使或負擔、其 

權利義務改定由父母共同行使或負擔、或成年等情事者，應適用 

原住民身分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認定其原住民身分。因此，前開 

當事人有前述情事時，若未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 

民傳統名字者，應適用原住民身分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喪失原 

住民身分。 

 

※核釋農業設施依法申請建築執照時，得比照農 

  舍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4 條之雨水貯集滯洪設施及同編第 298 條規定 
  建築基地綠化、建築基地保水等相關規定 

內政部民國 102年 9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9625 號函 

開放農業用地准許興建農舍之立意，係以提供經營農業者於該 

農地上興建兼具有「居住」與「存放農務材料及放置農機具」需 

求之空間，以便利其農事工作，亦屬農地容許使用之一種。因相 

關法令規定已明定土地使用之限制，於個別興建農舍及農業設施 

坐落以外之土地，仍應作農業生產使用，即保有土地原有綠化、 

保水及及貯留滲透雨水能力。考量農業用地非屬一般建築基地， 

為符合農地農用之政策目的，農業設施依法申請建築執照時，得 

比照農舍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四條之三雨水貯 

集滯洪設施及同編第二百九十八條規定建築基地綠化、建築基地 

保水等相關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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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殊境遇家庭資格申請住宅補貼，惟因未附 

  證明文件而經通知補件者，須補附受理申請截 
  止日前之證明文件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2年 9 月 26 日營署宅字第 1020062945 號函 

主旨：關於函詢 102年度住宅補貼受理申請，其中涉及「特殊境 

遇家庭」證明文件與檢附期限疑義案。 

說明： 
一、依自建自購住宅貸款利息及租金補貼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 10 條第 1項第 3款第 2目：「申請自建或自購住宅 

貸款利息補貼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檢附下列書件，向 

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三、家庭 

成員具備下列條件之證明文件；不具備者，免附：（二） 

特殊境遇家庭：當年度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 

之特殊境遇家庭扶助公文影本。」本辦法第 24 條第 1 項 

：「申請自建、自購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或租金補貼者資格 

審查及申請人年齡之計算，以提出申請日所具備之條件為 

審查依據及計算基準。」自建自購住宅貸款利息及租金補 

貼作業執行要點第 2點：「自購住宅貸款利息及租金補貼 

申請案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以符合評點項目中加分條件加 

分者，申請人應於申請書內勾選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始 

得加分。申請人或其家庭成員具備住宅法第 4條第 1項所 

定具特殊情形或身分者，應於申請書內勾選並提出相關證 

明文件，始得適用第一類優惠利率。」另本署 102年 7 月 

17 日營署宅字 1020044954 號函示略以：「若申請人已於申 

請書表勾選具備加分資格，仍得補正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該補正之證明文件日期為申請日後，受理申請期間者，亦 

屬符合提出申請日所具備之條件。」。 

二、有關貴局函詢申請人於申請書內勾選「特殊境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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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申請時未檢附該項證明文件，經通知補件後，其補正之 

公文係由主管機關於「當年度」核發之身分認定公文，是 

否得採計乙節，依上述相關規定，若申請人勾選特殊境遇 

家庭，惟未提出受理申請截止日之前當年度各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則不得採計；另申請截 

止日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公文書內加註有 

效期間，不論起始日為本年度住宅補貼申請截止日之前或 

之後，亦不得採計。 

 

※有關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核定戶之家庭成員死 

  亡致其屬單身未滿 40 歲者，是否符合住宅補 
  貼查核督導項目之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2年 9 月 30 日營署宅字第 1020063280 號函 

主旨：有關函詢整合住宅補貼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核定戶，其 

家庭成員死亡致單身未滿 40 歲，是否屬符合 101年度住宅 

補貼查核督導計畫項目案。 

說明： 

  一、內政部自 96 年度起開始辦理住宅補貼，係屬長期性之住 

宅補貼政策，另因政府資源有限且基於住宅補貼之公平性 

，對於受補貼者，如已不具備住宅補貼資格，則應停止補 

貼，故住宅補貼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作業規定）第 13 點 

第 2 款訂定：「申請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應具備下列 

各款條件：（二）符合下列家庭組成之一：1.有配偶者。 

2.與直系親屬設籍於同一戶者。3.單身年滿四十歲者。4. 

父母均已死亡，戶籍內有未滿二十歲或已滿二十歲仍在學 

、身心障礙或沒有謀生能力之兄弟姊妹需要照顧者。」本 

作業規定第 25 點略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 

需要隨時或至少每三年對購置住宅、修繕住宅貸款補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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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格現況予以查核。」另「101 年度住宅補貼查核督導 

計畫」重點查核項目亦包括申請人是否仍符合補貼資格， 

即仍應具備本作業規定第 13 點及第 19 點之資格條件。 

二、本案貴府函詢住宅補貼核定戶申請時符合家庭組成之規定 

，惟家庭成員死亡致單身未滿 40 歲，是否屬符合 101年度 

住宅補貼查核督導計畫乙節，依上述規定及查核督導計畫 

內容，並未排除其家庭成員死亡致單身未滿 40 歲者，爰仍 

應查核核定戶是否符合資格條件。 

 

判解新訊 
※出賣人未告知所賣之特定農業區土地受水利法 

  規範，致原本農業用處受限，則出賣人自應負 
  瑕疵擔保責任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1年重上字第 203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解除買賣契約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8 月 6 日 

要  旨：按土地登記之地目為田地，使用分區為特定農業區， 

使用地類別為農牧用地，則該筆土地如未有其他因特 

定農業區所受之限制外，本得作為農作及興建農舍等 

使用，此為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所應具有之通常效 

用。惟此效用卻因土地位於河川管制範圍，應受水利 

法第 78 條及第 78 條之 1規定限制，致土地上農作、 

興建農舍及畜牧等原免經許可使用內容上存有諸多其 

他不確定之使用限制，堪認欠缺特定農業區或農牧用 

地所應具有之通常效用，依通常交易觀念，其價值、 

效用或品質顯有欠缺，自屬有瑕疵，出賣人未告知此 

點，自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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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759 條之 1第 1項不動產登記之推定力 

  ，應依法定程序塗銷登記，始得推翻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2年上更（一）字第 4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塗銷抵押權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8 月 6 日 

要  旨：按民法第 759 條之 1 第 1 項登記之推定力，係登記名 

義人除不得援以對抗其直接前手之真正權利人外，得 

對其他任何人主張之。而為貫徹登記之效力，此項推 

定力，應依法定程序塗銷登記，始得推翻。次按抵押 

權為擔保物權，具有從屬性，是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 

並不存在，則難認抵押權業已成立，抵押人自得請求 

塗銷該抵押權之設定登記。 

 

※債權債務之主體，以締結契約之當事人為準， 
  是借款契約所載之債務人，縱未實際享用借款 

  ，仍應負契約之責任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2年台上字第 1478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清償債務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8 月 7 日 

要  旨：按債權債務之主體，以締結契約之當事人為準，凡以 

自己名義訂立借款契約，而成為契約所載之債務人， 

無論實際享用借款之人為何人？該債務人對於債權人 

即當然應負契約上當事人之責任。次按保證契約無效 

時，保證人仍以一般第三人之地位向債權人提出給付 

，致債務人之債務因保證人之清償而消滅者，保證人 

自得向無法律上原因而受利益之人，主張不當得利返 

還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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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約雙方未約定清償地者，應以債權人住所地 

  為之，故債權人未提供付款帳號，亦難以此卸 
  免債務人延遲清償責任 
裁判字號：臺灣新北地方法院 102年訴字第 1157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債務人異議之訴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8 月 15 日 

要  旨：按清債地，除法律另有規定或契約另有訂定，或另有 

習慣，或得依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者外，於債權 

人之住所地為之，民法第 314 條第 2款定有明文。是 

當事人雙方並無約定清償方式及處所，則債務人自應 

至債權人住所付款而為清償，故縱使債權人未提供付 

款帳號予債務人付款，仍尚難以此認定債務人延遲清 

償為有理由，並卸免債務人之違約責任。 

 

※買賣契約成立後，出賣人卻將物品移轉予第三 

  人，其給付已屬不能者，買受人得依民法第 25 
  6 條規定解除契約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2年上字第 251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返還簽約金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8 月 20 日 

要  旨：按債權人於有民法第 226 條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 

，致給付不能之情形，得解除其契約，為同法第 256 

條所明定。又物之出賣人固有使買受人取得該物所有 

權之義務，惟買賣契約成立後，出賣人已將該物之所 

有權移轉於第三人，移轉該物所有權於買受人之義務 

，依社會通常觀念，其給付已屬不能者，買受人自得 

依上開規定解除契約。且依同法第 259 條規定，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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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解除，出賣人自應返還當時當時受領之價金及其 

法定遲延利息。 

 

※承攬契約屬諾成契約，不以書面為必要，是契 

  約雙方就必要之點達成意思合致時，承攬契約 
  即成立 
裁判字號：臺灣臺北地方法院 102年簡上字第 227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給付設計費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8 月 21 日 

要  旨：按民法上所稱之承攬與委任二者相異處，除委任契約 

重在受任人允諾為委任人處理事務，承攬契約則重在 

承攬人為定作人完成一定之工作外，受任人就處理之 

事務有其獨立性，承攬人則需聽從定作人之指示。而 

當事人所訂立之契約類型究為何者，主要應自當事人 

間主給付義務、權利等實質內容觀之，非單純以契約 

名稱或所用文字為形式論斷。次按承攬契約屬諾成契 

約，只須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即可成立，不以書 

面為必要，是契約雙方就必要之點達成意思合致時， 

則承攬契約成立。 

 

※違約金若實質上係為賠償債權人因遲延所受損 

  害者，應按遲延利息計算時效，不因名稱有異 
  而有不同之計算 
裁判字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2年訴字第 216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返還消費借貸款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8 月 30 日 

要  旨：按債務人於時效完成時，得行使抗辯權，一經行使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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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權，該當權利之請求權即歸於消滅，從權利之時效 

雖未完成，亦隨之而消滅。且民法第 146 條明定主權 

利因時效消滅者，其效力及於從權利，在此所謂之從 

權利應包括已屆期之遲延利息在內。又雙方所訂之違 

約金，實質上係為賠償債權人因遲延所受損害者，即 

使其名稱非遲延利息，債權人仍應按時收取，其時效 

起算亦不會因名稱有異而有不同之計算。 

 

※耕作用地受毀損而欲以民法第 215 條規定請求 

  金錢賠償時，其損害應以該土地不能再作耕地 
  使用所生之損害為是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101年上易字第 498 號民事判 

          決 

案由摘要：回復原狀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9 月 4 日 

要  旨：按請求得作耕地恢復使用之原狀者，若欲以民法第 21 

5 條所定「不能回復原狀或回復原狀有重大困難」情 

形請求金錢賠償時，其損害應以該土地不能再作耕地 

使用所生之損害為是，而所謂回復原狀非即運土、填 

土所需之費用，是請求人逕以其未實際支出，僅自己 

粗估運土、填土之費用請求賠償，即非有據。 

 

※買受人與仲介間縱無簽訂書面契約之事實，然 

  此原因眾多，尚難以此逕認雙方間之交易有違 
  社會常情 
裁判字號：臺灣宜蘭地方法院 101年訴字第 357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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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9 月 18 日 

要旨：按買受人經由不動產仲介而購買不動產，可能因急於買受 

而未及另行簽訂委託仲介契約；或因買受人與仲介人協議 

，由仲介人先行與出賣人洽談買賣價格成交後，方與仲介 

人事後補簽委託仲介契約或逕行支付斡旋酬金等，情形不 

一而足，自難單憑買受人與仲介間並無簽訂書面契約之事 

實，而認為雙方間之交易有違社會常情。 

 

※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移轉時，須向主管稽徵 

  機關提出申請，而受准許免徵土地增值稅，並 
  非合於免稅要件即當然發生免稅效果 
裁判字號：最高行政法院 102年判字第 599 號判決 

案由摘要：土地增值稅事件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9 月 26 日 

要    旨： 

（一）查 89 年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前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1 項固規定：「農業用地在依法作農業使用時，移 

      轉與自行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者，免徵土地增值稅。 

      」惟鑑於 89年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之土地稅法，因就 

      農地已開放自由買賣，農地之流通性已與一般土地無 

      差異，其所有權移轉所獲土地漲價利益，已無免徵土 

      地增值稅之必要，而將本條項原關於「免徵土地增值 

      稅」之規範，修正為「得申請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故現行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1 項所稱之「不課徵 

      土地增值稅」，係有別於該條項修正前所規範因「合 

      於該條項所定免稅要件，即當然發生免稅效果」之「 

      免徵」土地增值稅。並因「不課徵土地增值稅」僅是 

      就該次移轉原應課徵之土地增值稅暫時不予課徵，故 



~ 61 ~ 
 

      是否「不課徵」係該次移轉之權利人或義務人之權利 

      ，且此請求權之行使，依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3 規定 

      ，須由得享有該不課徵權利之人，依相關法令規定， 

      以向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之方式為之。 

    （二）土地稅法第 39 條之 2第 1 項所稱之「不課徵土地增值 

          稅」，並非「合於免稅要件即當然發生免稅效果」， 

          而屬該次移轉之權利人或義務人得享有之權利，須由 

          依法得享有權利之人以向主管稽徵機關提出申請之方 

          式為權利之行使。是就該土地移轉未經稽徵機關依申 

          請為「准不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處分前，稽徵機關原 

          所為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處分，即難謂有因得不課徵土 

          地增值稅而課徵之適用法令錯誤情事。 

 

※債權人為雙重債權讓與，因第一次債權契約發 

  生效力時即行債權移轉，故第二次債權契約係 
  標的不能，而應為無效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2年台上字第 1825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履行契約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9 月 26 日 

要    旨： 

（一）按民法第 237 條，債權人負遲延責任時，非謂債務人 

無須完成給付債務，亦仍須完成給付義務，僅是給付 

責任減輕至故意或重大過失。 

（二）按債權讓與係準物權行為，債權之移轉於債權契約發 

生時即行發生，讓與人因而喪失其收取權與處分權， 

故債權人為雙重讓與時，第二受讓人係受讓不存在之 

債權，係屬標的不能，此時類推適用民法第 246 條第 

1 項規定，第二次債權讓與契約應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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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份重要會務動態 
102/09/03 財政部函送 102 年 8 月 19 日「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 

實施成效檢討座談會」會議紀錄乙份。 

102/09/03 台中市地政士公會召開第 8屆第 3次理事會。 

102/09/04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 101年度「住宅及不動產資訊之地理 

資訊系統擴充及管理維護計畫」委託資訊服務案期末報 

告審查會議。 

102/09/04 內政部召開中華民國第 18 屆地政貢獻獎評選會議，本 

會由蘇理事長榮淇（委員身分）代表出席參加。 

102/09/04 內政部營建署召開 101年度「住宅及不動產資訊之地理 

資訊系統擴充及管理維護計畫」委託資訊服務案期末報 

告審查會議，本會由范理事之虹代表出席參加。 

102/09/06 內政部假中央聯合辦公大樓南棟 18樓第 5會議室（台 

北市中正區徐州路 5 號）辦理第 1期「102年度不動產 

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錄教育訓練」，本會與台北市 

公會、新北市公會、宜蘭縣公會、基隆市公會、花蓮縣 

公會、澎湖縣公會共同前往參加。 

102/09/06 內政部函知本會，有關「台灣光復初期誤以死者名義申 

辦土地總登記處理要點」第 2點、「時效取得地上權登 

記審查要點」第 5點、第 7點、「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 

定」部分規定及「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行要點」第 

9 點規定，業經內政部於 102 年 9 月 6 日以內授中辦地 

字第 1026651726 號令修正發布。 

102/09/10 苗栗縣政府稅務局函知本會，為感謝會員大力支持協助 

推動網路申報，特再舉辦 102年度網路申報獎勵活動， 

獎品豐富。 

102/09/11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 102年 8 月 15 日研商修正「不動 

產說明書應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第 9次會議紀錄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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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09/12 新北市政府都市更新處召開「都市更新權利變換估價實 

務交流」座談會，本會吳理事金典代表出席參加。 

102/09/13 內政部假桃園縣政府地下 2樓大禮堂（桃園縣桃園市縣 

府路 1 號）辦理第 2 期「102 年度不動產成交案件實際 

資訊申報登錄教育訓練」，桃園縣公會、新竹縣公會、 

新竹市公會、苗栗縣公會共同前往參加。 

102/09/13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修正後「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 

應記載事項履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公告及其附件各乙 

份，請加強宣導推廣。 

102/0913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修正後「預售屋買賣契約書範本 

」履約保證機制補充規定公告及其附件各乙份，請加強 

宣導推廣。 

102/09/16 內政部舉辦「印鑑制度改進」研究案之第一次焦點座談 

會會議，本會由高秘書長欽明、陳主任委員文旺代表出 

席參加。 

102/09/16 內政部營建署函送本會，有關 102年 9 月 4 日召開之「 

101 年度『住宅及不動產資訊之地理資訊系統擴充及管 

理維護計畫』」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錄乙份。 

102/09/16 內政部函知本會，有關推薦人員呂政源、施景鈜參選中 

華民國第 18 屆地政貢獻獎，業經地政貢獻獎評選會議評 

選通過，並經內政部核定為得獎人，茲檢送中華民國第 

18 屆地政貢獻獎得獎人名單乙份。 

102/09/17 內政部營建署假行政院南部聯合辦公室（高雄市前金區 

成功一路 436 號 10樓）舉行第一場（南區）「內政部不 

動產資訊平台」推廣說明會。 

102/09/18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令補 

充規定」第 42 點規定，業經內政部於 102年 9 月 18 日 

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1786 號令修正發布。 

102/09/18本會與行政院全球招商聯合服務中心共同舉行業務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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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誼會，關於雙方出席代表名單如下： 

行政院全球招商聯合服務中心  

楊執行長宏、陳組長明珠、曾副組長嘉宏。 

本會 蘇理事長榮淇、王榮譽理事長進祥、黃顧問朝輝、 

     高秘書長欽明、蘇副秘書長麗環 

關於會談內容約略如下～ 

拜會單位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 

拜會單位人

員姓名／職

稱 

蘇榮淇理事長、王進祥榮譽理事長、 

黃朝輝顧問、高欽明秘書長、蘇麗環副

秘書長 

時間 102年 9 月 18 日（三）14：30~16：00 

本中心人員 楊宏執行長、陳明珠組長、曾嘉宏副組

長 

其他單位與

會人員 

 

本中心記錄

人員 

陳明珠 

主

旨

為因應兩岸服務貿易協議及自由經濟示範區政

策實施後，服務廠商時將面臨更多協尋土地與

廠辦等服務需求，先未雨綢繆洽談雙方合作事

宜。 

談

話

要

點

一、有關廠商面臨找地不易情形，王進祥榮譽 

理事長建議本中心可行文內政部營建署提 

供已徵收但未使用土地或未徵收土地等資 

訊，以作參考運用。 

二、本中心提議基於時效能否逕請各地方公會 

協尋土地或廠辦一事，蘇理事長表示，將 

先進行內部討論再決定是否可直接找各地 

方公會協助，惟目前仍請透過總公會協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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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宜。  

三、請本中心先提供截至目前為止有關土地及 

廠辦服務案件之相關書面資料供該總公會 

參考。（如附件） 

處 

理 

意 

見 

一、將持續與該總公會保持密切聯繫，維持友 

好合作關係。陳閱後，文擬存。 

102/09/24 臺北市稅捐稽徵處轉知本會： 

「財政部 70年 5 月 29 日台財稅第 34379 號函規定會商 

處理原則(二)「私立學校、寺廟、教會（堂）、宗祠等 

團體，凡在本（70）年 5 月 11 日（含 5月 11 日）以前 

所取得之不動產，仍係以自然人名義登記未註明係為該 

團體所取得者，應在 71年 6 月 30 日以前依前項規定， 

以「更名登記」方式申請辦妥登記為該團體所有。但私 

立學校如有事實上之困難，無法於上述期限辦妥更名登 

記者，應由教育部分別編造清冊敘明理由函送當地稅捐 

機關辦理並函財政、內政兩部備查。」及該部 92 年 2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1501 號函規定，自即日起停 

止適用。」 

102/09/25 內政部營建署假美加文教機構 2 樓（台北市南陽街 50 

號）舉行第二場（北區）「內政部不動產資訊平台」推 

廣說明會。 

102/09/25 日本司法書士会連合会函送本會，有關該會之（102年 9 

月份）會刊。 

102/09/25 司法院民事廳函復本會，有關統一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 

第 34 條之 1 處分共有物，其提存人僅需同意處分人中 

之 1 人辦理提存即屬適法乙案，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建議因涉及非司法院主管之土地法第34條之1執行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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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點第 1款規定之解釋，及是否生清償提存效力之認 

定，為免日後因上開問題涉訟時干涉審判之虞，司法院 

未便表示意見及轉知各地方法院提存所統一辦理。 

102/09/26 內政部營建署假逢甲大學中科校區 205 教室（台中市西 

屯區東大路 2 段 227 號）舉行第三場（中區）「內政部 

不動產資訊平台」推廣說明會。 

102/09/27 內政部假高雄市鳳山區行政中心會議室（高雄市鳳山區 

光復路 2 段 132 號）辦理第 3 期「102 年度不動產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錄教育訓練」，高雄市公會、大高 

雄公會、台南市公會、台南市南瀛、屏東縣公會、台東 

縣共同前往參加。 

102/09/30 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函復本會，有關 

建請該會基於便民且符合相關法令原則上，轉請會員銀 

行對於受理銀行對於受理存款繼承手續中應提示之印鑑 

證明有效期限應予比照內政部訂定之土地登記規則第 41 

條第 10 款規定，放寬延長為原因發生日期前 1年以後核 

發之當事人印鑑證明均屬有效，俾利存款繼承請領程序 

順利進行乙案，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一、查金融機構受理繼承人申辦領取被繼承人存款作業 

，涉及繼承人型態不一，內容時有錯綜複雜，除耗 

費人工審核外，亦須承擔作業及法律風險，實務上 

銀行會要求全體繼承人共同前往辦理。 

二、至有關當事人得免親自到場或以其他足資確認之方 

式為之，得否如貴會首揭建議辦理一節，因實際做 

法涉及各銀行風險及作業考量，除依主管機關相關 

函釋辦理外，本會尚難統一規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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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9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啟用日期：102年 10 月 9 日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52年  670.9 670.4 668.7 664.4 670.4 676.1 684.5 683.2 662.7 663.2 671.3 673

民國 53年  672.2 671.3 673.5 677.9 675.2 681 685.9 678.7 669.1 659 660.2 669.1

民國 54年  677.9 680.1 682.3 680.1 676.1 673 672.2 668.3 664.9 670.4 669.1 664.9

民國 55年  666.6 676.1 677 672.6 671.3 655.6 654.8 658.1 644.7 640.3 649.1 654

民國 56年  649.1 637.2 648.3 649.5 647.1 641.9 633.7 634.8 628.7 631.8 632.5 626.4

民國 57年  623.4 628.3 626.1 600.8 597.3 586.9 577.4 562.7 571.4 567.6 578.7 590.9

民國 58年  585.9 578.4 580.3 577.7 584.2 579 567.3 556.1 556.4 510.3 533.3 558.5

民國 59年  564.9 555.5 552.3 549.4 552.3 556.4 547.6 532 518.7 526.6 533 538.3

民國 60年  528.7 530.9 533.3 534.7 533.9 533.9 533.6 524.7 525 521.3 522.9 524.2

民國 61年  532 520.8 521.8 521.3 519 513.6 509.1 491.7 493.1 513.1 519.7 510.8

民國 62年  524.4 516.9 518.7 511.1 504.6 499.3 485.5 475.1 455.8 422.5 414.2 411.8

民國 63年  375.1 325.7 321.2 323.4 326.1 327.2 322.9 319.4 309.4 309.9 305.6 307.4

民國 64年  310.2 309.9 312.5 310.4 310.2 303.4 303.4 302.3 302.6 298.8 301.2 306.7

民國 65年  301.5 300.4 298.1 297.3 298.8 300 298.7 296.6 296.9 298.5 299.2 295.9

民國 66年  292.1 287.4 288.5 286.4 285.1 276.4 276.1 264.5 268.2 271.2 275.8 277.2

民國 67年  272.5 270.5 270.2 265.3 265.4 265.7 266.5 261.6 257.7 255.5 256.4 257.5

民國 68年  256.7 255.5 252.1 247.1 245.1 242.5 240.4 234.3 226.9 227.5 230.8 228.9

民國 69年  219.9 215.6 214.5 213.4 209.4 204 202.6 198 190.7 187.3 187.1 187.3

民國 70年  179.2 176.2 175.5 174.8 175.4 173.8 173.1 171.4 169.4 170.4 171.5 171.7

民國 71年  170.6 171.2 170.7 170.3 169.3 168.9 169 164.1 165.6 166.9 168.3 167.7

民國 72年  167.6 165.9 165.3 164.5 165.7 164.5 166.3 166.4 165.9 165.9 167.4 169.7

民國 73年  169.5 167.9 167.4 167.1 165.1 165.2 165.7 165.1 164.5 165.2 166.1 166.9

民國 74年 166.9 165.5 165.4 166.3 166.8 167 166.9 167.6 164.9 165 167.4 169.1

民國 75年 167.6 167.1 167.1 166.7 166.5 166.1 166.5 165.6 161.5 161.8 164.1 164.8

民國 76年 165.3 165.6 166.9 166.3 166.3 166.2 164.3 162.9 162.3 163.8 163.4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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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77年 164.4 165 165.9 165.7 163.9 162.9 162.9 160.6 160.1 159 159.8 159.9 

民國 78年 159.9 158.5 158.2 156.7 155.6 156 156.7 155.5 151.5 150.1 154 155.1 

民國 79年 154 154.2 153.1 151.6 150 150.6 149.6 147.1 142.2 145.3 148.2 148.3 

民國 80年 146.7 145.8 146.5 145.6 145.1 144.8 143.8 143.4 143.2 141.8 141.4 142.8 

民國 81年 141.4 140.1 139.9 137.7 137.2 137.6 138.6 139.3 134.9 135 137.1 138.1 

民國 82年 136.4 136 135.5 134 134.4 131.9 134.2 134.8 133.9 133.3 133 131.9 

民國 83年 132.5 130.8 131.2 130 128.8 129.1 128.9 125.9 125.5 126.9 128.1 128.5 

民國 84年 125.9 126.5 126.3 124.5 124.7 123.4 124.1 123.8 123 123.4 122.9 122.9 

民國 85年 123.1 121.9 122.6 121.1 121.2 120.5 122.3 117.8 118.5 119 119.1 119.9 

民國 86年 120.7 119.4 121.3 120.5 120.3 118.3 118.4 118.5 117.8 119.4 119.7 119.6 

民國 87年 118.4 119.1 118.4 118 118.3 116.6 117.4 118 117.3 116.3 115.2 117.1 

民國 88年 117.9 116.6 118.9 118.1 117.8 117.6 118.4 116.7 116.6 115.9 116.2 116.9 

民國 89年 117.3 115.6 117.6 116.6 115.9 116.1 116.7 116.3 114.7 114.7 113.7 115 

民國 90年 114.6 116.8 117.1 116.1 116.2 116.2 116.6 115.8 115.3 113.6 115 117 

民國 91年 116.5 115.2 117.1 115.9 116.5 116.1 116.1 116.1 116.2 115.6 115.6 116.1 

民國 92年 115.3 116.9 117.3 116 116.1 116.8 117.3 116.8 116.5 115.6 116.2 116.2 

民國 93年 115.3 116.2 116.3 114.9 115 114.8 113.5 113.9 113.3 112.9 114.4 114.3 

民國 94年 114.7 114 113.6 113.1 112.5 112.1 110.8 110 109.8 109.9 111.6 111.9 

民國 95年 111.7 112.9 113.2 111.7 110.7 110.2 109.9 110.6 111.2 111.2 111.3 111.1 

民國 96年 111.3 110.9 112.2 110.9 110.7 110 110.3 108.9 107.9 105.6 106.2 107.5 

民國 97年 108.2 106.8 108 106.8 106.8 104.8 104.2 104 104.6 103.2 104.2 106.2 

民國 98年 106.6 108.2 108.1 107.3 106.8 106.9 106.7 104.8 105.5 105.1 105.9 106.4 

民國 99年 106.3 105.8 106.8 105.9 106 105.7 105.4 105.3 105.2 104.6 104.4 105.1 

民國 100年 105.2 104.4 105.3 104.5 104.3 103.7 104 103.9 103.8 103.3 103.3 103.1 

民國 101年 102.7 104.1 104 103 102.5 101.9 101.5 100.5 100.8 100.9 101.7 101.4 

民國 102年 101.6 101.1 102.6 102 101.8 101.3 101.4 10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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